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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11 月 29 日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路深圳国际创新谷

六栋 B 座八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通讯表决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4 年 11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新利先生 

6.会议列席人员：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7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含子公司）拟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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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恒宝通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恒宝

通）日常生产经营周转需求，为保证公司及东莞恒宝通经营发展等各项工作顺利

进行，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含子公司）拟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1）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500 万元

人民币，授信期限一年，主要用于流动资金借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

证、非融资性保函等日常业务。担保方式为：信用免担保。 

（2）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800 万元人民

币，授信期限一年，具体融资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国内信用证、非融资性保函等日常业务。担保方式为：信用免担保。 

（3）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500 万元人民

币，授信期限一年，具体融资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国内信用证、非融资性保函等日常业务。担保方式为：信用免担保。 

（4）东莞恒宝通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清溪支行申请授信额

度 2200 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一年，具体融资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

借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固定资产贷款、技改专项贷款、非融资

性保函等日常业务。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提供东莞恒宝通名下的位于东莞市

清溪镇青滨东路 105 号力合紫荆智能造中心 16 栋 101（不动产权号：粤（2023）

东莞不动产权第 0034483 号，建筑面积：1959.48 ㎡）和位于东莞市清溪镇青滨

东路 105 号力合紫荆智能造中心 16 栋 201（不动产权号：粤（2023）东莞不动

产权第 0034069 号，建筑面积：2262.62 ㎡）为上述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对相

关事项进行审核并签署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有关的协议，由董事长审核并签署

相关融资合同文件。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不需要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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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含子公司）以保证金质押方式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

承兑汇票、 信用证、保函等业务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满足经营资金周转结算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恒宝通光电子有限

公司拟以保证金（或定期存款、定期存单） 质押方式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

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质押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2,500 万元（或等值外币），

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公司在上述额度内开展相关质押

业务，授权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不需要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认及 2024 年度经营业

绩考核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确认 2023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同意按考核结果兑现。同时，为做好恒

宝通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落实恒宝通经营班子的责权利挂钩机制，促进公司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编制公司《2024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方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不需要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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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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